
荣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深化民生“微实事”办理工作

的实施方案

经济开发区、石岛管理区、好运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，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关于深化民生“微实事”办理工作的实施方案》已经市政府审定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荣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2月17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关于深化民生“微实事”办理工作

的实施方案

群众满意是做好政府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，围绕扎实推进办实事、惠民生、解民忧，助推我市群众满意度再上新台阶，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聚焦群众身边的小事、急事、难事，定期梳理解决一批民生“微实事”事项，以办好“微实事”助力改善“大民生”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为加快建设“深蓝、零碳、精致、幸福”现代化新荣成作出积极贡献。

二、安排原则

筛选安排民生“微实事”事项，充分考虑与市级民生实事、个人诉求和权益事项的差异性和互补性，重点把握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体现“实”。必须是民生领域的具体事项，涉及政策调整事项和有关部门、单位日常工作不纳入安排。

（二）体现“公”。主要涉及群众反映的民生领域公共事项，争取个人权益、信访投诉举报等诉求不纳入安排，仍由社会治理服务中心、信访局等部门按程序办理。

（三）体现“微”。大修大建、单体投资较多的事项不纳入安排，实现快交、快办、快结。

（四）体现“精”。筛选的事项要聚焦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诉求问题，原则每月安排一批、办结一批，让群众立即见到实效。

三、责任分工

民生“微实事”事项安排和办理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室牵头组织协调，各区镇街、市直有关部门具体负责事项的筛选提交和交办事项的办理落实。具体流程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筛选事项。由市政府办公室牵头负责，每月25日前组织市社会治理服务中心、信访局、社区管理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、各镇街，从12345政务服务热线、民心网、“互联网+督查”平台、数字城管、人民网、闪电新闻客户端、网格巡查、群众走访等公共渠道反映的问题中筛选事项，分交各有关部门单位办理。民生“微实事”事项每月梳理安排一批、滚动办理一批。各相关责任单位对民生“微实事”的筛选，要严格按照“实、公、微、精”的原则，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把关，确保提报的事项具有针对性、合理性和可操作性。

（二）承办落实。各有关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抓好具体事项承办落实，单个事项办理时限原则上为1个月，最长一般不超过3个月，并在规定时限内将办理结果反馈市政府办公室。确因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无法按期完成的，要向市政府办公室作出书面说明。

（三）公开结果。各有关部门单位对承办的事项，要通过各种方式向诉求人、涉及群众进行反馈，确保工作取得群众满意和支持。市政府办公室组织有关媒体单位，定期将民生“微实事”事项办理结果向社会公开，主动接受群众监督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思想高度重视。各级各有关部门、单位要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将民生“微实事”事项办理工作列入“一把手”工程和重要议事日程，主要领导亲自抓、分管领导靠上抓，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，努力把工作做到细处、功夫下到平时、温暖送到民心。

（二）行动迅速有力。坚持依法依规、质效并重，在保证办理质量的基础上，做到快办、快结、快反馈。对能马上解决的问题，要立即行动、快速解决；对情况复杂的问题，要第一时间明确责任主体、推进措施和完成时限；对确受上级政策或现有条件限制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，要在规定时限内向群众作出合理解释。

（三）责任落实到位。建立健全工作制度，明确分工，压实责任，制定具体办理方案，做到每个承办事项有人负责、有人落实，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。

（四）建立长效机制。在办好具体事项、解决好单个问题的基础上，举一反三，找出同类问题背后的梗阻原因，进一步修订完善制度、规范管理流程、补齐工作短板，达到“办好一件实事，解决一类问题，提升一面工作”的效果。

五、督查考核

（一）实行预警提示。民生“微实事”事项办理落实情况实行月调度制度，对进展明显滞后的事项，由市政府办公室下发工作预警提示单。

（二）组织督导抽查。市政府办公室将对民生“微实事”事项办理情况不定期组织暗访抽查，抽查结果进行通报。

（三）兑现考核激励。将民生“微实事”事项办理情况纳入市政府重点工作督查考核，根据办理情况予以奖扣分，保障各项任务顺利实现。


